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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打分表

	绩效指标
	指标分值
	指标解释
	计分标准
	评价方式
	评价属性
	自评打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整体评价
	样本评价
	定性评价
	定量评价
	
	

	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管理（70分）
	目标管理（40分）
	目标制定
	10
	是否开展部门内部绩效目标审核工作。
	部门组织对本部门（含下属单位）绩效目标开展内部审核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
	√
	
	√
	10
	

	
	
	
	10
	根据年度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评价部门绩效目标是否科学合理、规范完整、细化量化并与预算安排相匹配。
	1.绩效目标编制科学合理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绩效目标编制规范完整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3.绩效指标编制细化量化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4.绩效指标编制与预算安排相匹配的，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5.评价部门绩效目标纳入部门党组（委）会（办公会）集体决策范围的得2分，否则不得分。                                                                                                                    
	√
	√
	√
	√
	9
	

	
	
	目标实现
	10
	评价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
	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为核心，评价部门整体支出实际完成情况与预期绩效目标偏离度，单个数量指标实际完成未达到预期指标或超过预期指标30%以上的，均不计分。该项指标得分=达到预期值的数量指标个数/全部数量指标个数*10。
	√
	
	
	√
	9
	

	
	
	
	10
	评价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实现程度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
	以部门预算项目绩效为核心，评价部门预算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与预期绩效目标偏离度，单个数量指标实际完成未达到预期指标或超过预期指标30%以上的，均不计分。该项指标得分=达到预期值的数量指标个数/全部数量指标个数（即评价选取的项目绩效目标包含的所有数量指标）*10。
	
	√
	
	√
	10
	部门自评范围为部门所有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部门预算项目

	
	                                                                             动态调整（15分）
	支出控制
	10
	部门公用经费及非定额公用支出控制情况。
	计算部门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中“办公费、印刷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等科目年初预算数与决算数偏差程度。                                                            预决算偏差程度在10%以内的，得10分。偏差度在10%～20%之间的，得5分，偏差度超过20%的，不得分。
	√
	
	
	√
	10
	

	
	
	及时处置
	5
	评价部门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后，将绩效监控结果应用到预算调整的情况。
	绩效运行监控未发现问题或对发现问题提出预算收回、调整处置意见并加以落实的得5分。如存在未及时处置落实的，按未进行问题整改的项目数量/监控发现问题的项目总数×5分扣分，直至扣完。                                                
	√
	
	
	√
	5
	

	
	
	执行进度
	5
	评价部门在6、9、11月的预算执行情况。
	部门预算执行进度在6、9、11月应达到序时进度的80%、90%、90%，即实际支出进度分别达到40%、67.5%、82.5%。                                                     6、9、11月部门预算执行进度达到量化指标的分别得1分、2分、2分，未达到目标进度的按其实际进度占目标进度的比重计算得分。                                             
	√
	
	
	√
	5
	

	
	完成结果（10分）
	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
	5
	评价部门预算项目年终资金结余情况。                 
	部门预算项目资金结余率小于0.1的项目数/部门预算项目总数*5。
	√
	
	
	√
	5
	

	
	
	违规记录
	5
	根据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和部门自查结果反映部门上一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是否存在相关问题。
	依据评价年度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和部门自查结果，出现未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相关要求，以及部门预算管理方面违纪违规等问题的，每个问题扣0.5分，直至扣完。
	√
	
	√
	√
	5
	

	绩效结果应用（30分）
	内部应用（10分）
	预算挂钩
	10
	部门内部绩效结果与预算挂钩情况
	将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绩效自评情况纳入内部考核体系，得5分；建立对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预算与绩效挂钩机制的，得5分；否则酌情扣分。    
	√
	
	√
	
	8
	

	
	信息公开（5分）
	自评公开
	10
	评价部门是否按要求将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
	按要求将相关绩效信息随同决算公开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
	
	√
	
	10
	

	
	整改反馈（10分）
	问题整改
	5
	评价部门根据绩效管理结果整改问题、完善政策、改进管理的情况。
	针对绩效管理过程中（包括绩效目标核查、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得5分，否则酌情扣分。
	√
	
	√
	√
	5
	

	
	
	应用反馈
	5
	评价部门按要求及时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
	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结果报告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
	
	√
	√
	5
	

	扣分项（10分）
	10
	被评价单位配合评价工作情况。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开展过程中，评价组发现被评价对象拖延推诿、提交资料不及时等拒不配合评价工作的，经报财政局复核确认后按0.5分/次予以扣分，最高扣10分（此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计分标准，部门参照该标准对部门及下属单位计分）。
	√
	
	√
	√
	
	

	部 门 整 体 自 评 得 分
	96
	














附5-2

县级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报告范围包括机关和下属单位）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预算单位1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未独立核算的下属事业单位1个（仲裁院）。下设办公室、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职称职位股）、社会保险股（就业促进股）、劳动保障监察股（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2） 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职能简介：负责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宏观规划、结构调整和监督管理，对全县政府系统进行指导、监督检查、协调服务；编制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计划。综合管理全县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综合管理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工龄职称工作。负责全县人事劳动争议工作。负责促进就业工作。统筹建立覆盖全县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负责退休、退职政策的执行并结合我县实情实施。负责政府奖励、表彰（表扬）工作，负责有关惩戒与申诉控告工作，负责指导各类机关、事业、企业、社团人员的聘用。
人员概况：峨边彝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编制8名、机关工勤编制2名；下属事业单位仲裁院事业编制3名。

（3）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本部门2023年主要工作任务及完成情况：
（1）切实履行人社主责主业
①守住就业基本盘。坚持把稳就业作为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全力保持就业形势的总体稳定。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技能培训40余次，培训2500余人。今年2月16日，会同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乐山市市中区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首次采用直播带岗方式开展招聘，仅当日上午点击率就达9万余次。截至12月底，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58人，完成目标任务900人的106.44%；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24人，完成目标任务220人的101.82%；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1人，完成目标任务100人的101%；脱贫人口就业11480人，完成目标任务10130人的113.33%；劳务品牌培训607人，完成目标任务500人的121.4%；资金拨付708.22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87.33%。
②筑牢社保安全网。继续深化制度改革，防控基金风险，强化兜底保障，切实发挥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器”的作用。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继续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按新办法计发待遇的平稳衔接。及时调整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水平，持续增强参保群众的获得感。落实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健全基金风险防控机制。规范养老保险缴费政策，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落实好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确保全县退休人员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基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为全县13439名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完成比例101.05%；为全县2141名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完成比例104.13%；为全县12207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完成比例100.88%。按每人每年100元的标准为全县5112名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员、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③厚植人才新优势。坚持政策再完善、优势再放大、措施再加强，开展“四季引才”，按下人才引领发展的“加速键”，精准招引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今年以来，先后开展6轮人才招引活动，招聘事业人员109名，其中研究生学历9人；招聘企业高层次人才16人，其中研究生9人；新招募“三支一扶”66人，为历年之最；为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招聘35名国企职工；会同县教育局招聘储备制教师29名。开展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职级晋升，65名事业人员晋升相应职级；用好用活“双定向”职称评定政策，进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④维护权益保稳定。突出抓好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工作，紧紧盯住工程建设领域，扎实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欠薪行为。提升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构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体系，积极推广“黑竹沟双语调解”模式，守好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主动协调解决信访、心连心问题，妥善化解洋合佳公司欠薪问题、企业男职工55周岁政策性提前退休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2）持续优化人社政务服务
①清廉政务优环境。围绕深化“放管服”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关注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着力解决政务服务过程中“推绕拖”、行政审批过程中“索拿卡要”及中介服务乱象等突出问题，努力营造“高效、便民、规范、廉洁、温暖”的政务服务环境，实现政务服务效能和满意度“双提升”。
②行风作风常抓不懈。深入推进作风行风建设，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坚持以制度管人管事，定期召开行风作风会议，坚持以案促改，切实转变干部作风。
③扎实开展专项整治。一是失业保险待遇发放方面。对2020年以来所有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数据进行自查，发现违规领取失业保险待遇共11人，涉及基金29313元。目前已追回违规领取失业保险待遇11人，退回违规资金29313元，其中：违规领取失业补助金5人4158元、违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6人25155元。二是劳务派遣单位截滞留稳岗返还资金方面。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劳务派遣单位截滞留稳岗返还资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对2015年以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的企业及时进行全面排查，我县劳务派遣机构8家，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补贴政策的5家，发现有4家劳务派遣公司享受稳岗补贴28.33万元，其中涉及滞留稳岗返还资金26.14万元，已全部退回。三是社区干部在职期间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方面。对2014年以来全县村、社区干部数据进行清理和录入工作，对有疑点的9名村、社区干部已发协助函至相关乡镇进行核实，协助追回款项。四是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管理方面。经与全县479名社区常职干部及35名专职网格员比对，发现3名人员在任期间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7580元，目前已全额追回。五是公益性岗位开发设置和管理退出方面。结合《四川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规定和我县工作实际，制定并印发《峨边彝族自治县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设置范围、认定程序、安置对象、使用管理、退出机制等，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均符合安置对象范围，安置人员信息也均进入了V3.0业务系统。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因外出务工、自主创业等解聘农村公益性岗位4人，全额追回岗位补贴9200元，解聘城镇公益性岗位2人，追回岗位补贴14990.72元。六是培训专项治理方面。2022年以前自查和审计反馈问题均已整改到位，2023年国家审计反馈2021—2022年有7名在籍学生、4名重度残疾人参加就业培训，涉及的11名人员1.1万元培训费已于8月3日全部追回。经与县教育局在校学生数据比对发现一名在校学生参加培训，发生培训费1000元，生活交通补贴500元，已全额追回。
（3）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加大汇报争取力度，今年以来，2名干部交流任职，4名干部提拔重用，2名干部交流到县委部门工作，5名公务员晋升职级后退休，选派2名年轻干部驻村工作，2名干部被省人社厅表彰为先进个人。
（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1.按时发放工资、津补贴、按实按时进行经费支付，保障机关正常运行；2.按实拨付科级及以下退休人员活动经费和活动小组工作经费162.76万元（半年发放一次，上半年发放1394人，下半年发放1885人）；3.按要求完成中级及以下职称评审工作；4.完成事业人员招聘和“三支一扶”人员招募工作，2023年招聘事业人员111人，招募“三支一扶”人员66人；5.完成对辖区内各用人单位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行为的监察工作；6.按时办结劳动仲裁相关案件，切实做好劳动关系和维权工作；7.按要求及时划拨退休活动组工作经费和完成对退休干部的日常管理和慰问工作；8.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学籍档案日常管理和有关档案转接工作。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本部门2023年财政拨款预算收入3363.5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3200.7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162.76万元。
（2）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719.03万元，项目支出2644.49万元，其中项目22个，具体支出为：峨边彝族自治县人社局2023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市级）22.91万元；2023年东西协作项目“乐在浙里”劳务协作项目149.83万元；社保中心代缴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项目102.22万元；社保中心企业退休职工管理工作经费20.16万元；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创业补助资金26.87万元；社保中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财政补助资金211.77万元；2023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就业创业补助资金681.29万元；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工作服采购4.37万元；就业服务中心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0.1万元；人社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上级资金1.45万元；社保中心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差额补助180万元；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经费上级补助资金464.60万元；行政事业单位科级及以下退休人员活动及管理经费162.76万元；促进就业专项经费6.22万元；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上级资金58.74万元；社保中心职业年金贴息45.51万元；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经费（按实）48.36万元（上年结转资金）；就业服务中心担保贷款贴息、奖补县级配套11.78万元；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经费307.13万元；2023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05.04万元；人员招考工作经费（按实）项目33.38万元。
（3） 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本部门无结转结余。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根据自评体系进行描述）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1.稳中求进，就业局势保持稳定。
2.扩面提标，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增强。
3.依法维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4.招才引智，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5.务实有力，人社帮扶再上新台阶。
6.优化行风，提升人社公共服务能力。
全面完成整体绩效目标，达到预期效果。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包括项目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实现、支出控制、及时处置、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和违规记录等情况。
1.整体情况
2023年我单位全面完成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1）按时发放工资、津补贴、按实按时进行经费支付，保障机关正常运行；（2）按实拨付科级及以下退休人员活动经费和活动小组工作经费162.76万元（上半年发放一次，上半年发放1934人，下半年发放1885人）；（3）按要求完成中级及以下职称评审工作；（4）完成事业人员招聘和“三支一扶”人员招募工作，2023年招聘事业人员111人，招募“三支一扶”人员66人；（5）完成对辖区内各用人单位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政策行为的监察工作；（6）按时办结劳动仲裁相关案件，切实做好劳动关系和维权工作；（7）按要求及时划拨退休活动组工作补贴和完成对退休干部的日常管理和慰问工作；（8）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学籍档案日常管理和有关档案转接工作。
2.100万以上项目：
项目1:2023年东西协作项目“乐在浙里”劳务协作项目149.83万元；
项目2：社保中心代缴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项目102.22万元；
项目3：社保中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财政补助资金211.77万元；
项目4:2023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就业创业补助资金681.29万元；
项目5：社保中心对企业和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差额补助180万元；
项目6：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经费上级补助资金464.60万元；
项目7：行政事业单位科级及以下退休人员活动及管理经费162.76万元；
项目8：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经费县级资金307.13万元；
项目9:2023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05.04万元。
（三）结果应用情况。
绩效自评公开及时、评价结果整改和应用结果反馈及时。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bookmark: _GoBack]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关于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我局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96分。
（2） 存在问题。
预算编制的精细化准确度还需进一步提升，部分绩效目标动态变化测算需要进一步优化。
（3） 改进建议。
加强预算精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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